
理论内核：

基层腐败治理的现实逻辑

与实践方向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

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源头治

理， 是破解基层“微腐败” 的关

键。 传统治理偏重事后查处， 事前

预防、 过程管控薄弱， 难以适应农

村集体“三资” 管理中公权力与自

治权交织的特点。 构建全链条、 分

层级、 重源头、 严追责的治理体

系， 更贴合基层实际， 也更具可操

作性。

坚持全周期管理， 贯通事前预

防、 事中监管、 事后追责； 区分准

公权力与集体自治权， 明晰权力边

界； 推动监督关口前移， 以程序规

范、 公开透明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统一执纪执法尺度， 做到失责必

问、 违纪必查。

农村集体“三资” 治理不是简

单财务核算， 而是基层反腐败法治

化的重要阵地。 明确“确权、 制

权、 督权、 追责” 链条， 有利于推

动管理从经验随意向法治规范转

变。

逻辑建构：

权力规制—风险防控—责

任追究三维闭环

规范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

核心是管住“小微权力”， 可构建

“权力法定规制—源头风险防控—

纪法责任制衡” 闭环， 具备普遍推

广价值。

一是权力法定规制， 明晰用权

边界。 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 具有准公权力属

性， 必须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

权责法定”， 严禁个人擅自决策、

暗箱操作。

二是源头风险防控， 聚焦关键

环节。 紧盯资金流转、 资产发包、

资源开发、 收益分配等风险点， 推

行流程标准化、 操作公开化、 管理

数字化， 降低廉政风险。

三是纪法协同追责， 强化刚性

约束。 区分自治管理与协助履职情

形， 规范问责尺度， 杜绝宽松软，

形成长效震慑。

三者层层递进、 有机衔接， 把

理论要求转化为可执行、 可考核的

具体举措， 从而避免理论与实践脱

节。

实践路径：

标准化治理与典型案例警

示

落实基层公权力监督要求， 推

动“小微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是

农村集体“三资” 治理的核心。 实

践路径立足低成本、 可复制、 易考

核， 无需增设机构、 增加过多投

入。

依据 《监察法》 第十五条、

《监察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五条，

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人员已纳入

监察范围。 对擅自处置资产、 违规

发包、 套取侵占集体资金等行为，

可依法开展监督调查， 作出政务处

分、 追缴涉案资金、 提出监察建

议， 为规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一是构建协同监管格局。 统筹

纪检监察、 农经、 审计、 财政等力

量， 形成镇级统筹、 村级监督、 群

众参与的监督网络， 破解监督薄弱

难题。

二是推行权力清单运行。 制定

权责清单与操作流程， 把民主决

策、 公开公示、 平台交易、 台账管

理作为硬性要求， 实现全程可追

溯。

三是健全精准追责机制。 明晰

责任边界， 落实“一案双查”， 确

保违规所得全额追缴， 统一处置标

准， 维护公平公正。

从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看，

农村集体“三资” 领域违纪违法行

为主要集中在资金管理、 资产处

置、 资源发包等环节， 暴露出权力

运行不规范、 内部监督缺位、 制度

执行不严等突出问题。

其一， 私设小金库、 套取集体

资金问题： 国内一地某村原党总支

书记、 村委会主任黎某等，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2 月， 以虚列

疏通水渠、 清理路面、 林木抚育、

劳务工资等支出方式套取村集体资

金， 用于违规发放福利及不正当开

支。 黎某被免职并立案审查， 其他

人员受到相应处分。 本案属于典型

的集体资金“小微权力” 滥用。 基层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失范、 程序虚置、

监督空转。 黎某等人通过集体商议共

同违规， 以“工作需要” 为名行违纪

之实， 反映出村级财务审批、 票据审

核、 民主公开等制度形同虚设。 按照

体系化反腐理念， 必须以程序法定、

全程留痕、 公开透明压缩权力寻租空

间， 从源头杜绝虚列支出、 私设小金

库。

其二， 利用职务便利侵占集体资

金问题： 上海某镇林业工作站原站

长、 集体组织原负责人周某某， 2014

年至 2020 年利用职务便利， 采取虚

开发票手法在 30 多个项目中套取并

占有工程款、 养护费等资金。 周某某

被开除党籍、 免职并解除劳动关系，

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本案是长期隐蔽、 跨领域侵占集

体资产的典型案例。 基层权力监督必

须打破“内部人控制”， 实现全过程

监督。 而周某某利用管理集体企业、

工程项目的职务便利， 通过虚开发票

长期套取资金， 暴露出项目审批、 资

金拨付、 审计监督等环节严重缺位。

法治治理的关键在于权力分离、 流程

固化、 第三方审计、 数字化监管， 实

现“不能腐” 的制度约束。

其三， 不按规定履职造成集体资

产损失问题： 上海某镇某村党总支书

记、 村委会主任陶某某， 2017 年至

2022 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

工作中， 未按规定及时调整土地使用

费收取标准， 致使村集体少收费用

38 万余元 （已基本挽回损失）， 陶某

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案属于

典型的失职失责型微腐败。 基层治理

不仅要惩治“乱作为”， 更要问责

“不作为、 慢作为、 不担当”。 陶某某

未执行上级收费标准、 长期不整改，

本质是权力责任不对等、 制度执行不

到位、 监督提醒不及时。 法治规制要

求建立标准化权责清单、 动态监测机

制、 按期核查制度， 以刚性责任倒逼

规范履职。

上述案例充分说明， 基层“微腐

败” 直接侵蚀集体利益、 影响群众获

得感， 必须强化制度刚性约束， 把权

力关进制度笼子。

实践表明， 标准化治理模式可有

效解决台账混乱、 流程不透明、 监督

流于形式等问题， 跳出“整治—反

弹” 循环， 推动基层治理从个案查处

向制度防控转型。

价值探析：

压实乡镇责任，提升基层治

理效能

推进农村集体“三资” 规范化治

理， 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

要举措， 也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内在要

求。 其核心是以法治补短板、 强流

程、 建机制， 从源头预防“微腐败”。

乡镇主要负责人必须切实扛起农

村集体“三资” 管理第一责任人责

任， 针对案例暴露的虚列套取、 违规

决策、 监管缺位、 失职失责等突出问

题， 抓实抓细五项具体工作： 一是牵

头健全“三资” 监管责任体系， 明确

农经、 财政、 审计、 纪检监察等部门

职责分工， 定期研判风险、 督办问题

整改， 对监管不力、 失职失责的严肃

追责问责； 二是强化村级权力运行刚

性约束， 严格执行民主决策、 财务公

开、 招投标管理等制度， 坚决杜绝个

人擅自决定大额资金使用、 资产处

置、 资源发包等事项； 三是抓实村级

财务常态化监管， 规范票据审核、 支

出审批、 账目核算， 严防虚列项目、

虚开发票、 私设“小金库” 等行为；

四是聚焦土地流转、 工程建设、 补助

发放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排查， 及时

纠正不按标准收费、 违规发包、 低价

出租等问题， 挽回集体资产损失； 五

是支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履职， 对套

取侵占集体资金、 失职渎职造成损失

等行为， 坚决配合查处、 一查到底，

以严实责任守护集体资产安全。

短期看， 这套模式可快速规范管

理、 堵塞漏洞、 化解矛盾； 长期看，

能够形成“制度管人、 流程管权、 法

治束权” 的长效机制， 持续提升基层

治理现代化水平。 该治理路径既有效

破解农村集体“三资” 腐败治理难

题， 也为基层自治领域法治反腐提供

了可借鉴范式， 对筑牢基层反腐防

线、 护航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结语

农村集体“三资” 治理是基层反

腐的关键切口，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指引， 紧扣体系化治理要

求， 用法治管住“小微权力”、 守护

群众财产。 （作者系上海市嘉定区徐

行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 樊鸿嘉

农村集体“三资”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 规范基层“小微权力”、 防治“微腐败” 意义重大。

本文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与《监察法》 规定， 立足基层实践， 探索可复制的监管路径， 为乡镇压实主体

责任、 筑牢农村集体“三资” 反腐防线提供参考。

农村集体资金、 资产、 资源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有的公共财产， 是发展集体经济、 维护农民

权益、 夯实基层稳定的关键支撑。 当前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不规范、 基层“微腐败” 易发多发， 集中

表现为资金管控不严、 资产发包程序缺失、 台账混乱等问题， 根源在于基层权力边界不清、 监管碎片

化、 法治约束不足。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 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

范基层权力运行。 体系化反腐败法治治理， 重在源头防控、 纪法协同， 推动基层反腐从被动查处向主动

规范、 从集中整治向常态治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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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规制“小微权力”

筑牢农村集体“三资” 反腐防线


